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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報告

民國 103 年 11 月 13 日本院第 12 屆第 11 次會議審議銓敘部

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（以下簡稱專技轉任）條

例施行細則（以下簡稱本細則）修正草案一案，經決議：「交小

組審查會審查，推張委員明珠、周委員玉山、周委員萬來、陳委

員皎眉、蕭委員全政、詹委員中原、楊委員雅惠、董部長保城、

張部長哲琛組織之；並由張委員明珠擔任召集人。」遵經於同年

12月 16 日於本院傳賢樓 10樓會議室舉行小組審查會，審查竣事。

會中並邀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(以下簡稱人事總處)派員列席說

明(出列席人員名單詳如附件 1)。

本案據銓敘部函說明略以，101 年 10 月 18 日本院第 11 屆第

209 次會議決議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得轉任公務人

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（以下簡稱對照表）所列考試類科，

有最近 3 年內 1 年以上錄取不足額情形，且「最近 3 年」機關有

專技轉任用人需求者，即不予刪除；與部歷來係依據「當年」之

機關用人需要不同。以該對照表係依據本細則第 2 條第 2 項規定

所訂，該條項所稱「用人機關需要」是否須指最近 3 年或得認定

為當年，宜有再明確定義之必要，爰研擬本細則修正草案。

審查會首先由銓敘部說明本案重點及修正理由，並擬具補充

資料（如附件 2）供審查會參考，嗣由人事總處說明後，隨即進

行討論。茲綜整本案審查會委員之發言意見如下：

一、本案若將用人機關需要從寬修正採當年，雖有其彈性，惟

亦將面臨機關取巧之風險，在未違法之前提下，應審酌可

否容忍該風險；若採最近 3年，所依據之資料則較為嚴謹。

從寬或從嚴都有其見解，如何決定，涉及決策價值之抉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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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本院之決策價值應有一致性。

二、以專技轉任條例第 4 條之規定已臻嚴格，亦即機關擬進用

專技轉任人員仍須符合一定條件，不致浮濫；部歷來之作

法均採當年用人機關需要，惟為免有逾越母法之疑慮，建

議維持現行條文。

三、考試類科可否列入對照表之依據，應同時審酌過去 3 年相

關考試錄取不足額情形及用人機關需要之資料，始能得知

其趨勢。若某類科原已列入對照表，機關當年度有進用專

技人員之需求，則先視該職缺是否為對照表所列之類科，

若又符合相關條件，當可進用專技轉任人員；是以，對照

表依最近 3 年之資訊研修，與機關當年之用人需要，二者

並不衝突，毋須修正本細則第 2條第 2項。

四、本細則第 2 條第 2 項現行條文規定「最近三年公務人員相

關考試錄取情形及用人機關需要」，就公務人員相關考試錄

取情形應看過去，至於用人機關需要應看當年甚至是未

來，前瞻性思考是必要的。文義上若將「近年」解釋為「未

來近年」，或較合乎立法精神。

五、因母法未明確定義「近年」之範圍，若基於歷來作法屬正

當之前提下，為合乎實務作法，本細則第 2 條第 2 項宜明

訂為「當年」；若法律解釋上「最近 3 年」應包含用人機關

需要，宜維持現行條文，實務作法上則應回歸最近 3 年，

否則部採當年資料作業，恐有違法之疑慮。

六、就中文文字之邏輯而言，「近年」之解釋應不含「未來」之

概念。考試錄取情形為已發生者，而母法第 4 條第 2 項條

文為「近年公務人員相關考試錄取情形及用人機關需要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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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接詞為「及」，文字解讀上「錄取情形」及「機關需要」

二者均受「近年」之規範，不宜分開界定，將用人機關需

要修正為「當年」，實有逾越母法之虞。

嗣人事總處及銓敘部就審查會委員前開意見分別說明以：

一、人事總處說明部分

專技轉任條例第 4 條第 2項所規定之「近年」，就考試錄取

情形當然係以過去資料為依據，惟就用人機關需要若以當

年或未來之需要為參考，或許更具實益。

二、銓敘部說明部分

（一）專技轉任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「近年公務人員相關

考試錄取情形及用人機關需要」，容有解讀空間；若解

讀為「近年公務人員相關考試錄取情形」及「用人機關

需要」，以本細則係就執行母法之細節性、技術性事項

加以規範，爰將第 2 條第 2項界定為「最近三年公務人

員相關考試錄取情形及當年用人機關需要」。

（二）就相關書面資料未能明確得知母法第 4 條第 2 項所定

「近年」是否同時適用於考試錄取情形及用人機關需

要，惟自 88 年修法後至 100 年間，本部實務作法即以

「當年」用人機關需要為依據，或可推論母法所稱「近

年」之立法本意，未涵蓋用人機關需要。

（三）若採最近 3 年用人機關需要，並與錄取不足額情形所

採年度一致，則 103 年對照表修正之參據係 100 年至

102 年之用人機關需要，機關已得透過商調等方式予以

補足，將過去之需要列入參考，並無實益，且未將當年

度需求情形納入參考，恐無法有效解決機關用人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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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經審查會詳予審究後，作成決議如下：

一、決議：

（一）照部擬條文通過者：第 1條及第 4 條。

（二）照部擬修正條文通過者：

1.原第 5 條條文刪除。

2.第 2條第 3項、第 3條及第 5條。

（三）維持現行條文者：第 2條第 2 項。

二、附帶決議：

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現階段有無配合國

家發展需要檢討修正，請銓敘部適時檢討修正。

以上所擬，是否有當，謹檢附銓敘部依審查結果重新整理繕

正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修正草案總

說明及條文對照表（如附件 3），一併提請

公決

召集人 張 明 珠

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日


